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府人〔2017〕3号 
 
 

青神县人民政府 
关于罗姝毅等任免职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： 

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15次常务会议决定： 

   任命： 

罗姝毅同志为县监察局第一监察分局局长； 

张小娟同志为县政府督查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彭  娟同志为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何  容同志为县金融国资局副局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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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鲁欢同志为县环境保护局总工程师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王  萍同志为县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分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郭  锐同志为县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宋建宏同志为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张  朋同志为县农业和畜牧局副局长； 

郭志容同志为县林业局副局长； 

李卫祥同志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 

刘  平同志为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 

蹇翠华同志为县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； 

黄  霞同志为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。 

免去： 

何  容同志县工业开发区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 

杜晓荣同志县竹编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职务； 

张  朋同志县金融国资局副局长职务； 

魏志刚同志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； 

邓子辉同志县农业和畜牧局副局长职务； 

张崇勇同志县林业局副局长职务； 

杨敬华同志县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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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  杰同志县中岩东坡文化城管委会副主任职务。   

 

 
 

青神县人民政府 

2017 年 7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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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31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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